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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各类访学申请条件

一、出国访学

1、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的高级研究学者项目

申请时年龄不超过 55周岁。教学科研人员应为教授或博士生导

师。须已获得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的邀请函。外语水平需达到《国家

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合格条件》规定的合格标准。申请人须同

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①国家重点实验室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、国家工程（技术）研究

中心骨干。

②两院院士、“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”杰出人才或领军人

才入选者、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、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。

③中央国家机关、地方行政管理部门、国有大中型企业高级行政

管理人员，须具有或相当于副司局级（含）以上行政职务。

2、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的访问学者（含博士后）项目

申请时年龄不超过 50周岁。须已获得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的邀

请函。外语水平需达到《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合格条件》

规定的合格标准。本科毕业后一般应有 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，硕士毕

业后一般应有 2年以上的工作经历。对博士毕业的申请人，没有工作

年限的要求。

博士后研究申请人申请时距其博士毕业时间应在 3年以内，年龄

不超过 40周岁。

3、山东省政府资助的公派留学项目

申请人年龄应在 50周岁以下且身体健康，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

上学位。硕士学位者应工作满 5年，博士学位者应工作满 2年。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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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，贡献突

出。访学期限一般为 1年或半年。

申请人员应具有较好外语基础。被录取的人员在出国前外语水平

应达到以下条件之一：全国外语水平考试（WSK）合格标准（考试成

绩两年内有效）；新托福网考总分 80分及以上（考试成绩两年内有

效）；雅思成绩平均分 6.0及以上（考试成绩两年内有效）；外语专

业本科或以上学历（专业语种应与申报国家使用的语种一致）；近 10

年内曾在同一语种国家学习或工作 1年（含）以上；BFT考试（高级）

成绩合格（考试成绩两年内有效）。

曾享受过任何公费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，回国后工作须满 5年方

可再次申请。申请人不得同时申报多个资助出国培训、留学项目。

4、山东省教育厅、财政厅资助的高校教师国际合作项目

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满 5年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

员，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满 3年且具有博士学位人员，专业理论

扎实，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大的发展潜力。访学期限一般为 1

年或半年。

申请时，外语水平须达到《关于申报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

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人员外语水平要求的通知》（鲁教人

函〔2014〕7号）的要求。身心健康且年龄不超过 45周岁。

已接受过“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成长计划”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资

助的、5年内获得过国家或山东省公派出国留学经费资助人员及正在

国外学习人员，不得申报。

5、学校资助的出国访问学者项目

申请人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。硕士学位者应工作满 3年，博士

学位者应工作满 1年。外语条件同山东省政府资助的公派留学项目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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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条件。回国后工作须满 3年方可再次申请（回校工作服务期累计）。

访学期限为 1年。

申请到“全球 Top200高校”和“全球自然指数排名前 100位的

高校与科研院所”访学的，学校优先派出。

二、国内访学

1、教育部资助的国内访问学者项目

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5年以上，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其以上

专业技术职务，一般应具有硕士学位或接受过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的

培训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40周岁。对有突出创新能力和培养潜力的优

秀青年教师，条件可适当放宽为：45周岁以下的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

术职务的教师，或者是 40周岁以下的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讲师。曾

独立主持或参与负责过一次全过程的课题研究并取得成绩。

2、学校资助的国内访问学者项目

申请人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。硕士学位者应工作满 3年，博士

学位者应工作满 1年。访学单位须为“985 工程”、“211工程”高

校或在本学科领域国内排名前 5位的著名高校或科研院所。访学期限

为 1年或半年。

*注：上级资助访学项目申报条件以当年上级通知为准。


